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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二、评价结论

总体来看，项目规划合理，符合中央、省、市关于“四

好农村路”建设的相关决策部署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公路均

已通车，有利于改善周边地区生产、生活条件，但也存在个

别项目决策程序不规范、资金使用率较低、项目管理不规范

及完成不及时等问题。经评价，本次项目评价得 85.54 分，

评价等级为“良”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改善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条件，持续推动“四好农村路

”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“十四五”中省补助资金支持农村公

路水运“以奖代补”实施方案》，利州区交通运输局、朝天

区交通运输局向上级申报中省资金，用于开展利州区龙潭乡

金鼓村至红岩村美丽乡村路项目、朝天区白虎村至吴坝村道

路改建工程、羊木镇金笔村村道改造工程等 7 个幸福美丽乡

村路项目的实施。

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是项目资金使用率低，存在沉淀风险；二是个别项目

立项程序不规范；三是个别项目交工验收管理不规范；四是

采购管理不规范；五是项目实施管理不规范，个别项目未履

行监理程序、个别项目委托代建或授权手续缺少；六是部分

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，导致实施进度滞后；七是绩效目标设

置不规范。



四、相关建议

建议主管部门一是根据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支付情况，

梳理项目需支付资金明细，及时支付资金；二是根据《四川

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》（2025 年修订）项目立项相关程

序要求，严格履行相应程序；三是以后年度规范道路验收程

序；四是规范项目采购管理；五是按要求委托监理单位开展

监理工作、履行项目委托代建程序；六是加强项目审查工作

，充分论证影响项目实施的各项因素；七是规范设置项目目

标，提升目标的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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